
【需求簽】 
教務處提出學生學用品(簿本美
勞教材)採購需求簽，經校長核 

章後通過。 

【需求會前會】 

總務處召開採購會前會議，確認 
採購細節與經費概算是否合理 

【採購方式】 

 

等標期：依規定 

【開標】 
完成開標結果簽，呈校長核定 

評選結果簽呈，會辦會計主任 
呈校長核定。 
附上資料：評選結果總表、評

 
廠商報價單與企劃書彌封一份 

存查，並蓋騎縫章(總務主任與 
會計主任都要蓋騎縫章)。 

【評選完成】 
擇定優勝廠商序位進行議約 
完成評選結果簽呈校長核定 

邀請教務主任、業務組長、 

學年級導師代表議約。 
若牽涉議價，邀請會計主任

監辦議約。 

完成議約與決標記錄。 

【評選會議】 

進行評選會議 

準備資料： 
評分表、評選總表。 
評選委員切結書。 
廠商、評選委員、工作人員 

簽到簿。 

提醒：1.評選委員資料表(後 

續上網填寫評選委員資料用) 
評選委員公假公文。(提早 

密件發文) 
評選委員會前會。(如需要) 

必附資料： 

工作小組成員分工表。 
評選委員建議表，呈校長勾 

選排序。 

【評選簽】 
總務處完成評選簽

 

必附資料：1.教務處需求簽 

(含經費概算表)、2.邀標書、 

3.投標須知、4.契約書等。 

【採購簽】 
總務處完成採購簽 

招標前底價簽核作業流程，應考量
廠商報價後再訂定底價。會辦會計

主任，呈校長核定 

【上網公開招標】 

進行電子公開招標 

提醒： 
近幾年因新冠疫情關係，請務

素，造成學用品延誤送貨的說
明  

式，變更契約書內容，保持雙方
 

 

政府電子採購網。網址：

 
登入機關代碼、密碼。 
進行招標公告。(請另參考電

 

請務必在周四前完成上傳公告。 
備妥：電子採購讀卡機、採購

 

必附資料： 

1.經費概算表、2.邀標書 

【議約】 

與廠商完成議約並決標 

會辦會計主任，呈校長核定 

特別注意：確認採購經費概算
之單價與數量，以及採購金額

 

 

驗收結案 

簽辦會計主任協助會驗。 

請校長指定主驗人員與廠商 
驗收完後，確認驗收記錄。 
(核廠商大小章) 
經費核銷，並完成收支結算 

驗收證明書。 

提醒：收到廠商投標資料，記
得辦理簽收並登記收件時間，避

 
會計主任開標簽辦單，邀請會

 
準時開標，並請參加廠商、工 

作人員簽到，並錄影拍照記錄。 
上網查詢：拒絕往來廠商黑名 

單。 
當場宣布開標結果，並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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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務處召開學用品檢討會 

【履約】  議，並完成檢討會議紀錄。 

履約執行學用品(簿本美勞)送貨  2.會議記錄供驗收佐證記錄使 

 用。 



學生學用品(簿本美勞教材)作業說明：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學生學用品(簿本美勞教材) 

承辦處室 總務處 

協辦單位 教務處 

辦理期程 學期末 

辦理時間 大約每年六月、每年一月 

 

 

 

注意事項 

一、採購金額逾15萬元至未達150萬元者，招標方式採「公開取得報價單

或企劃書」方式辦理。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49條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2條

第1項第三款，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採用最有利標之精神，

擇最符合需要者議價，或擇2家以上最符合需要者依序議價或比價。 

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第1次公告結果，未能取得三家以上廠 

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者，得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改採限

制性招標。其底價應於進行比價或議價前定之。 

二、採購金額未達15萬元以上者，可逕洽優良廠商辦理採購。 

三、注意等標期，請依招標期限標準規定，留意若要包含假日，務必

在周四前完成公告。 

 

相關法令 

一、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辦理採購規範(114年1月版)。 

二、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113 學年度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 

三、新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113 學年度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收取

基準表。 

 

 

 

 

 

 

 

 

 

 

 

 

 

辦理方式 

一、學生學用品(簿本美勞教材)作業程序： 
【需求階段】 

1. 教務處擬訂學用品-簿本美勞實施採購計畫草案與經費概算表。 

2. 召開教科書評選小組會議，邀請各學年導師、藝文科任老師、家

長代表等討論實施學用品簿本美勞教材內容等細節訂定實施計 

畫，並呈校長核定。 

3. 教務處提出採購需求簽，並附上經費概算、邀標書等資料，會辦

總務處招標採購，以及會計室協助監辦。 

二、總務處辦理招標採購事宜：(請參閱流程表) 

【採購階段】 
1. 採購金額逾15萬元至未達150萬元者，招標方式採「公開取得報價

單或企劃書」方式辦理。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49條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2
條第1項第三款，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採用最有利標之精
神，擇最符合需要者議價，或擇2家以上最符合需要者依序議價或
比價。 
依本法第49條採公開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者，其
底價應於進行比價或議價前定之。 

2. 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辦理廠商評選事宜，評選結果並須簽請校

長核定後周知廠商。 

3. 請教務主任、學年級導師代表與廠商進行廠商議約，並完成議約

記錄與決標記錄。 

三、教務處辦理學用品簿本美勞教材相關準備事項： 
【履約階段】 

2. 履約前準備：教務處並應擇期邀請學年老師、藝文科任老師就契

約內容以及採購項目、單價，進行樣品審查，並製作審查記錄，

留校備查。 

 



 2. 教務處辦理全校學用品簿本美勞購買意願調查(附同意書)以及繳

費事宜。 

3. 召開教科書審查小組會議，審核學用品簿本美勞教材樣品，並公

告周知採購清單。 

4. 教務處執行廠商履約送貨狀況，若遇延遲交貨者，記點並罰款。

四、總務處辦理驗收結算事宜： 

【驗收結案階段】 

1. 總務處完成驗收簽呈，會辦會計主任協助監驗，呈校長核定後辦

理。 

2. 請校長指定主驗人員並與廠商驗收完後，確認驗收記錄。(廠商核

大小章) 

3. 辦理經費核銷結算事宜，並完成收支結算驗收證明書，完成結

案。 

五、其他注意事項： 

1. 「分項複數決標」：若想將「學用品簿本」與「美勞教材」分開招標

採購者，可採「分項複數決標」方式辦理。唯仍依據政府採購法

第49條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辦理。 

2. 因天然災害因素(如疫情因素)可能發生停課時，取消送貨的說明

需詳列契約書中，以避免後續爭議；倘有特殊因素(如颱風因素)

非乙方所造成而影響履約期限，應有相關佐證資料、公文或會議

紀錄證明。 

六、參考資料： 
1. 新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113 學年度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收

取基準表。 

2.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辦理採購規範(114年1月版)。 

 


